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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31                            转债代码：110070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    号：临 2025-00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再审判决后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审

判监督，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

人） 

●涉案的金额：49,558,237.43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 119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

判决，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在 2022 年度确认负债 49,558,237.43 元,并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被实际执行

53,199,829.55 元，实际执行超出已确认部分的差额 3,641,592.12 元为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申请执行费用，2023 年确认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252,259.33元，2024 年确认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89,332.79 元。公司已

依据会计政策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最终结果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2025年 1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

高人民检察院”）高检民监(2023)36 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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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3月 31 日，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深圳分行”）与深圳市钩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钩帝贸易公司”）签

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向钩帝贸易公司提供最高额

综合授信额度 1.3亿元。 

2014年 4月 25 日，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钩帝贸易公司与公司签订《保兑仓

业务三方合作协议》，钩帝贸易公司应在约定期限前向保证金账户内存入足够兑

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公司应对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承担退款责任。之

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与钩帝贸易公司分别签订两笔《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汇票总金额 8,330万元。钩帝贸易公司应于汇票到期日前将应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款足额存缴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指定账户，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同意承兑之日

按承兑金额的 40%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指定的保证金专户作为质押担保。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同意承兑票面金额为 8,3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

兑汇票由钩帝贸易公司人员领取，公司未收到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未收到履行合

同通知，也未曾发货。钩帝贸易公司到期未依约将应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存入

指定账户，江苏银行深圳分行扣除保证金 3,332 万元后共垫款 4,998 万元。 

2017 年 9 月，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要求钩帝贸

易公司立即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 4,998万元及暂计至 2017年 9月 21日的

逾期利息 1,821.77 万元，各保证人承担相关保证责任，公司对江苏银行深圳分

行的银行承兑汇票点款本金 4,998万元承担退款责任。 

（二）一审情况 

2018 年 9 月 3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 0304 民初 48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019年 5月 10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 

2019 年 12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作出（2018）粤 03 民初 33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二审情况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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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30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本案终结。 

（四）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及裁决情况 

2021 年 1 月 5 日，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

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进行三次线上听证，2021 年 12 月 27 日作出(2021)最高

法民申 172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2022 年 9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

审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五、凌

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行垫付的银行承兑汇

票垫款本金 49,558,237.43元承担退款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抗诉情况 

2022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最高法民再

1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 49,558,237.43 承担退款责任”。公司不

服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 119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民

事审判监督，依法提起抗诉。 

2023 年 9 月 26 日，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冻结了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的 64,884,984.04 元保证金账户；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31 日期间，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分别申请冻结了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凌源凌北支行的 49,558,237.43 元基本账户资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的 50,072,515.19 元一般账户资金、中国银行凌源

支行的 53,199,829.55 元一般账户资金，并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将公司在中

国银行凌源支行的 53,199,829.55 元一般账户资金执行扣划，其余账户均已

解冻。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1 月 22 日、2023 年 3 月 24 日、2023 年 9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31 日、2024 年 2 月 2 日、2024 年 2 月 3 日和 202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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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凌

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临 2022-056）、《凌源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临 2023-015）、《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暨诉讼进展公告》（临 2023-062 和临

2024-007）、《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

告》（临 2024-008、临 2024-010 和临 2024-012）。 

二、本次申请受理情况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终结。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3 日收到最高人民检

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高检民监〔2023〕36 号），审查认为本案不符

合监督条件，决定不支持公司、钩帝贸易公司的监督申请。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 119 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

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 2022 年度确认负债 49,558,237.43 元,并于

2024年 2月 21日被实际执行 53,199,829.55 元，实际执行超出已确认部分的差

额 3,641,592.12 元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申请执行费用，2023 年确认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252,259.33元，2024 年确认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89,332.79 元。公司已依据会计政策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最终结果以经审计后

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高检民监〔2023〕36 号）。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7日 


